[bookmark: _Hlk71902169]协议编号：【WKHD2020-NeoCo-prSu-0008-04】
三方协议之补充协议

[bookmark: _GoBack]五矿信托：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卓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五矿广场C座6层

惠州融瑞发：惠州市融瑞发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纪佳星
联系地址：惠州市惠阳区秋长茶园将军路地段(研发和办公楼)

监管公司：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齐宏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12号中国国际科技会展中心Ｂ1001

鉴于：
1、 五矿信托、惠州融瑞发、监管公司于2021年5月签署了编号为【WKHD2020-NeoCo-prSu-0008-03】的《三方协议》（简称“原协议”）。
2、 各方经友好协商一致，达成本补充协议，以资共同遵守。

就本补充协议而言，除非上下文另有约定或说明，本补充协议所使用的词语与原协议使用或定义的词语具有相同的含义。

1、 各方一致同意，将原协议第一条修订为：“惠州融瑞发、五矿信托在此确认，《堃翼22号抵押合同》担保的主债权已结清本息，根据《堃翼22号抵押合同》的约定，五矿信托应及时与惠州融瑞发共同办理堃翼22号抵押物的抵押登记注销手续，但惠州融瑞发及五矿信托在此同意暂不办理堃翼22号抵押物的抵押登记注销手续，且不视为五矿信托（代表“五矿信托-恒信共筑288号-堃翼22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在《堃翼22号抵押合同》项下违约。”
2、 各方一致同意并确认，将原协议第三条修订为：“各方一致同意，待以下两项条件全部满足后五矿信托方可同意解除不动产权证书编号为粤（2017）惠州市不动产第3001956号、粤（2017）惠州市不动产第3001957号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抵押登记：
1、 惠州融瑞发以不动产权证书编号为粤（2017）惠州市不动产第3001956号、粤（2017）惠州市不动产第3001957号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向深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融入不低于人民币8亿元的资金用于备付抵押物的土地款滞纳金，且深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出具同意该项融资的批复，且该融资批复中除办理完毕粤（2017）惠州市不动产第3001956号、粤（2017）惠州市不动产第3001957号两块土地抵押登记手续外的其他全部放款条件均已满足；
2、 [bookmark: _Hlk71974417]五矿信托已取得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承诺确保项目公司于2021年5月28日前（含该日）缴纳完毕抵押物全部剩余土地款和全部剩余土地滞纳金并办理完毕以五矿信托为第一顺位抵押权人的抵押登记的承诺函。
3、 本补充协议构成原协议的有效组成部分，若本补充协议的内容与原协议不一致的，应以本补充协议为准；本补充协议未约定内容仍以原协议约定内容为准。
4、 本补充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名或签章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授权代理人签署本补充协议的，应提供合法有效授权文件。
5、 本补充协议正本一式陆份，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各方各执贰份。
6、 本补充协议系经各方协商制定，在签署本补充协议时，本补充协议当事人各方对本补充协议的所有条款的规定已经阅悉，均无异议，并对当事人之间的有关权利、义务和责任的条款的法律含义以及相应的法律后果理解一致。
（本页以下无正文）
[本补充协议一经签署即表明：各方已经完整、细致地阅读了本补充协议，并已特别注意字体加黑加粗的内容（如有），对本补充协议所有条款不存在任何疑义和歧义，并对各方有关权利、义务和责任有准确无误地理解。在签署本补充协议时，五矿信托已应其他各方要求就本补充协议做了相应的条款说明。各当事人对本补充协议的所有条款的含义及相应的法律后果已经全部通晓并充分理解。其他方不得以五矿信托未履行提示和说明义务导致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等任何理由对本补充协议任何条款提出异议。]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公章或合同专用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名或签章）：


惠州市融瑞发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公章或合同专用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名或签章）：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公章或合同专用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名或签章）：


签约时间：2021年【  】月【  】日
签署地点：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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